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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头条，找华早

CHINA MORNING NEWSPAPER

广西巴马：法院判决互相抵触，
民间借贷动了谁的奶酪？

　　核心提示：借给开发商
的钱，通过民事诉讼已要
回，没想到法院又来一次刑
事判决，要追缴出借人已经
讨回的款项。2020 年 8 月
6 日，广西河池市多名市民
向华夏早报 -灯塔新闻反
映，广西巴马瑶族自治县人
民法院的一份刑事判决与
之前已经生效的民事判决
自相矛盾，侵害了他们的合
法权益。
　　据市民提供的一份刑
事判决书显示，2020 年 7
月 21 日广西巴马瑶族自治
县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宜州
市金龙房地产开发有限责
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杨光隆
因犯非法吸收公共存款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
月。同时，一审法院还判定
其中 22 组集资参与人多得
的款项必须追缴。
　　记者了解到这些投诉
市民就是该刑事判决中所
称的非法集资的集资参与
人。他们对一审法院认定的
杨光隆犯“非法吸收公共存
款罪”不服，认为该案认定
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
并涉嫌以刑事手段非法干
预和插手正常的民间借贷。

华夏早报 -灯塔新闻
记者 周婧报道

国土违约 开发商无
奈去借高利贷

　　同在宜州区从事房地
产生意的王总告诉记者，任
何事情总有源头。而杨光隆
走到今天，是因为他投资建
设巴马商贸中心项目。
　　据了解，2011 年底，
杨光隆和朋友以 8500 万元
（近 500 万 /亩的单价）拍
下巴马瑶族自治县的巴马

商贸中心地块。当年纵观整
个河池市，这都算是天价。
　　然而土地出让金缴清
后，拆迁单位却还没有拆迁
完毕，当时的巴马县国土局
无法按合同约定交付土地，
而这一拖就是 9个月。金龙
公司本想通过竞拍所得的
土地用于抵押向银行借款。
但除土地证外，其他三证因
政府部门规划变更等原因
在长达 3年多时间里无法办
理。也就无法办理银行贷
款。2015 年 6 月 29 日虽然
颁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证》，但相关部门又违约
调整容积率，把合同约定的
8.0 改为 6.5，由原来的 32
层改为 21 层。就这样，金
龙公司在国家实施金融政
策调控前丧失了最后向银
行贷款的机会。
　　为了项目推进，金龙公
司法定代表人杨光隆不得
以通过向身边朋友借钱融
资的办法筹集项目后续建
设资金。高息借贷经不起拖
延，借款本息也越滚越多。
通过预售获取的收入不得
不首先用于偿还本息，导致
资金链断裂。
　　“在中国做企业太难
了 !”王总感慨地说，“从
我们做企业的角度看，这样
判决，杨光隆太冤了！”

借贷行为你情我愿 
出借人未造成损失

　　出借人黄女士告诉华
夏早报 -灯塔新闻记者，虽
然他们和杨光隆相识多年，
但是当杨光隆因巴马中心
项目向他们借款时，他们还
是实地进行了考察，并亲自
验证了巴马中心项目的各
种证件，确认无误后，才
决定借款。为了资金安全，
他们还要求杨光隆和项目

建设业主单位金龙公司以
房产、商铺等进行了抵押担
保。
　　“这就是一个你情我愿
的民间借贷，为什么司法
部门偏要定性为非法集资
呢？”出借人曹大姐说，为
了建设巴马中心项目，杨光
隆才向身边朋友借钱。公诉
机关根本没有考虑到民间
借贷的实际情况。现实中的
民间借贷，不是朋友熟人，
别人根本不敢借钱；没有抵
押，即使朋友也不敢借钱。
如果能从银行贷款，谁又愿
意去高息借贷呢？她认为，
现在这么定罪明显不公平、
不妥当。
　　据出借人介绍，涉案的
所谓 47 名集资参与人中，
有些人之前已经向巴马县
人民法院提起了民事诉讼。
而巴马县人民法院与河池
宜州市人民法院也已经作
出了民事判决或民事调解
书。债权人也通过生效法
律文书实现了债权。现在，
巴马县人民法院又作出刑
事判决，要追缴自己已拿回
的本金和利息，最高的要追
缴 1500 万左右，他们想不
通。
　　根据 2019 年 1月 30 日
《两高一部关于办理非法集
资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
见》第十条的规定，人民法
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
应当通过及时公布案件进
展、涉案资产处置情况等方
式，依法保障集资参与人的
合法权利。集资参与人可以
推选代表人向人民法院提
出相关意见和建议。而据出
借人反映，实际情况是出借
人对该案审理过程完全不
知情，一审法院严重侵害
了本案出借人的合法权益。
更为荒唐的是，刑事判决最
后集资参与人附表中有 15

人的本金居然认定为“0”。
也就是说杨光隆在没有收
到这些人本金的基础上就
向这些人支付了高额利息。
　　“我父亲虽然不懂法，
但是也不至于傻到别人没
借钱给他，他还要硬赶着还
别人钱吧？”对法院的上述
“荒谬”认定，杨光隆的儿
子杨先生也哭笑不得。
　　据知情人透露，在案件
审理过程中，曾有好心人暗
示杨光隆认罪认罚，并称这
样（判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罪）对他有好处，那些利息
可以不用还了。
　　然而，坐一年牢可以少
还 1000 万利息，这样的条
件杨光隆却没有答应。
　　“当初他们同意借钱给
我父亲，是冲着我父亲在这
个行业里多年积攒的信誉。
我父亲绝对不会也不想用
清白和自由去赖这笔账。即
使坐牢我们都会还钱！否
则以后就什么信誉都没有
了。”杨光隆的儿子告诉记
者，“项目全部销售收入有
6个亿，现在借款只有 8000
多万，完全还得起，我们也
从来没有赖账。”

专家：法治应回归立
法的本意

　　出借人自愿借钱，借款
人自愿还钱。双方都认为这
是你情我愿的合法的民间
借贷行为。但司法机关却认
为这是违法犯罪行为。
　　法院的刑事判决，不仅
被告人喊冤，更为令人不解
的是“被害人”也异口同声
的为被告人喊冤。该案一审
刑事判决作出后的尴尬局
面，不得不令人深思。
　　采访中，一个和杨光隆
合作 20 多年的朋友表示，
以杨光隆的学历水平，根本

无法分清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和民间借
贷的区别。杨光隆更不知道跟朋友借
款搞项目属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是犯
罪行为。如果他知道向朋友借钱建房
子会坐牢，他宁可让项目烂尾，打死
都不会去借钱。如果人民法院认定月
息 3-5 分属于“高息借贷”，那么可
以判令按照国家许可的利息标准执
行，而不是动辄就定性为违法犯罪。
　　有关经济学者对华夏早报 -灯塔
新闻表示，民间借贷的兴起是市场交
易过程中内生性制度变迁的产物。借
款人是出于对资金的急需而借款，出
借人是为了让自己闲余的资金供他人
周转而获得利息回报。借贷过程中，
出借人有充分的时间了解关于借款的
必要信息。借贷双方的行为以及产生
的法律责任，更多的应当通过民事诉
讼途径予以规范和调整，而不能动辄
动用刑事手段进行干预。因为，一旦
刑事手段干预了，造成的后果往往无
法回转。刑事立法以及司法机关应当
保持适度的谦抑性。只有这样，法治
才能回归立法的本意。
　　他们认为，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
如果一个房地产企业法定代表人为了
社会稳定和积极履行合同约定，千方
百计通过朋友去融资完成项目建设，
却陷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指控，
那么很多涉及民间借贷的企业家都将
随时面临涉嫌犯罪的指控。这是一种
非常危险的信号，会导致人人自危，
这对疫情下的复工复产和恢复经济更
是非常不利的。
　　那杨光隆的行为到底是民间借贷
还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控辩双方如
何阐述自己的观点？华夏早报 -灯塔
新闻将继续关注。


